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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原集团”）于 2017年 4月 21日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

议仅为代表公司与天原集团合作意愿的意向性协议，具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

性，最终以签订的正式项目投资合同为准。 

2、相关的正式协议及合同的签署及实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

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决策程序。  

3、本协议对本年度及以后年度业绩的影响尚不明确。 

4、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 61号。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罗云 

5.注册资本：671,679,806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20885067X6 

7.经营范围：基本化学原料，有机合成化学原料，化工产品制造、销售（含危险化工产品

生产及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销售，其许可范围和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及进出口贸易，塑

料制品，压力容器，电气维修，电线电缆，建材，三级土建工程，化工防腐，化工机械制造安

装，电气仪表安装施工；生产医用氧（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香精香料的生产、销售（凭



许可证经营）；电力业务（按许可证范围经营，有效期至 2029年 6月 16日止）。 

8.股权结构： 

 

 

 

 

 

 

 

 

 

 

 

（二）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天原集团以互利互惠为基础，一致同意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发挥各自优

势，在新能源电池及电池材料等相关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

资回报。  

 

二、合作协议内容 

公司与天原集团拟通过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的合作，在宜宾投资建设“年产 2万吨氢氧化

镍钴锰/氢氧化镍钴铝项目”和“年产 2万吨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项目”。 

双方将根据本框架协议成立项目工作组并制订工作计划，推进双方合作进程。 

 

三、签订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4 年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锂电池正极材料

NCM和 NCA的产业化，公司在锂电池正极材料研发及生产方面具备相应技术等资源储备。天原

集团长期从事化学合成的生产，在化学产品制造方面具备相应的生产和技术优势，且发展化工

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先进动力电池材料产业符合其战略发展规划。 

因此，公司与天原集团在新能源电池及电池材料领域的合作具有较好的契合点，开展三元

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和三元正极材料项目的合作，能充分发挥两家上市公司的产业、技术及资

源优势，实现强强联合，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求。 



四、风险提示 

合作协议仅为代表公司与天原集团合作意愿的意向性协议，具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均存在

变动的可能性，以签订的项目正式投资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廿五日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